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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的实施意见
池国土资函〔2017〕297 号

各县国土资源局，各分局：

为促进我市旅游业的改革和发展，提高旅游业用地市场

化配置和节约集约用地水平，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我市旅游业

发展用地，贯彻落实好国土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

家旅游局《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》（国土资

规〔2015〕10 号）和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贯彻落实促进旅

游投资和消费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皖国土资函〔2016〕146

号）、《关于支持和促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意见》（皖国土资

〔2017〕11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做好规划衔接，完善旅游项目用地规划

各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时，要充分考虑相关

旅游项目、设施的空间布局和建设用地要求，将规划期内拟

建设的旅游设施、项目及时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

方案；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旅游风景区规划的衔接。对

暂时不能明确用地选址的项目，先行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重点建设项目清单，从用地规划上保障旅游项目用地的落

实。对投资大、发展前景好的重点旅游项目，在年度用地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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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中优先安排计划指标。

二、不断优化土地利用政策，多方式保障用地需求

（一）支持使用未利用地、废弃地等土地建设旅游项目。

在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，对使用荒山、荒地、荒滩及石漠

化土地建设的旅游项目，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；土地

出让时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、土地前期开发成

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。

（二）依法实行用地分类管理制度。旅游项目中，属于

自然景观用地及农牧渔业种植、养殖用地的，不征收（收回）、

不转用，按现用途管理，由景区管理机构和经营主体与土地

权利人依法协调种植、养殖、管护与旅游经营关系；属于永

久性设施建设用地的，依法按建设用地管理。

（三）创新旅游用地供应方式。旅游相关建设项目用地

中，用途单一且符合法定划拨范围的，可以划拨方式供地；

用途混合且包括经营性用途的，应当采取招标、拍卖、挂牌

方式供应。公益性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可按划拨方式供地；景

区内建设亭、台、栈道、厕所、步道、索道缆车等设施用地，

可参照公园用途办理土地供应手续；对于自驾车房车营地项

目土地用途按旅馆用地管理，按照旅游用地确定供应底价、

供应方式和使用年限。鼓励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

方式供应旅游项目用地。

（四）合理引导乡村旅游规范发展。在符合相关规划的

前提下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使用建设用地自办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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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土地使用权入股、联营等方式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共同开办

住宿、餐饮、停车场等旅游接待服务企业。积极探索城镇和

乡村居民利用自有住宅或者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。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，可依法通过承包经营流

转的方式，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、未利用地，从事与

旅游相关的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和渔业生产。

三、加强旅游用地服务和批供后监管

（一）积极做好旅游用地前期服务工作。对项目投资大、

发展前景好的重点旅游项目用地，加大政策指导、业务指导，

开辟绿色通道，提供优质服务，及时做好预审、报批等用地

前期工作。

（二）认真开展旅游用地登记工作。按照不动产登记有

关规定，不断增强服务意识、提高办事效率、提升服务质量，

做好旅游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必要的

产权保障和融资条件。

（三）加强旅游用地批供后监管工作。要加强旅游用地

征地实施监管，按时征地、依法征地，确保不因征地补偿等

导致项目难以及时落地。土地供应后，要及时督促投资人（单

位）依据项目规划和合同约定按时开工建设，确保土地资源

有效开发利用。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

名胜区资源及其景区土地。严格旅游项目配套商品住宅管

理，因旅游项目配套安排商品住宅要求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、城乡规划的，不得批准。严格相关旅游设施用地改变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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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管理，土地供应合同中应明确约定，整宗或部分改变用途，

用于商品住宅等其他经营项目的，应由政府收回，重新依法

供应。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17 年 7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